
 
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

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13 号）《财政部教育部 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<学

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1〕310号）《财政部等

四部门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4〕

18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《重庆大学国拨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》（重大校发〔2020〕154 号）相关规定。现就做好 2025 年毕

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认真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规范执行资助新标准 

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涉及毕业生的切

身利益，请各学院向毕业生广泛开展政策宣传工作，特别是要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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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毕业生离校前，将相关政策提前宣传到位，确保每位学生

都能准确知晓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。学院要

引导学生在申请过程中诚实守信，对学生咨询的问题应严格依据

国家及学校颁布的相关文件规定进行解释。如涉及其他未明确规

定的问题，请及时与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。 

自 2024 年秋季学期开始（2024 年 9 月 1 日起）签订基层就

业协议或劳动合同的应届毕业生，学费补偿或用于学费的贷款代

偿标准为本科生每人每年不超过 20000元、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

过 25000元。2024年 9月 1日前签订基层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的

应届毕业生，学费补偿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标准仍按

之前相应标准执行。 

二、规范使用教育部系统，按时完成申报审核工作 

中央高校基层就业补偿代偿工作继续通过“中央高校基层就

业资助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系统”）开展，具体包括以下工作

内容：应届毕业生申报、往届生在职在岗确认及资格复核等工作。

请各学院资助联络员认真审核学生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院级审核步骤，无需另报其他电

子版或纸质版材料。 

（一）2025年毕业生基层就业申报 

1.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5年 9月 8日 24时前，2025年毕

业生注册并登录系统，在系统“基层就业申请”模块，按要求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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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申请信息填报并上传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（申请材料模板须使

用系统提供的最新版本），具体操作流程详见《中央高校基层就业

资助管理系统学生端操作手册》（见附件 1）。 

2.未能在 9月 8日前确定实际工作单位或未实际到岗，但有

志于服务中西部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、老工业基地基层单位的

2025 年毕业生(含 10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期间毕业)，务必要在

2025年 9月 8日 24时前通过系统进行预申请，并在 2026年的相

应申报周期内申请复核。 

3.2025年 9月 12日前，各学院完成线上申请材料初审工作，

重点审核学生主体资格、就业时间、工作单位及工作地点等，确

保学生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，坚决杜绝未经认真审核

直接通过的行为。 

4.校级审核通过的基层就业申请表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

一打印并分发至各学院。各学院须完成公章加盖后，于 2025年 9

月 19日 17时前将材料交回至 A区二舍负一楼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 

（二）2023及 2024年毕业生在职在岗确认 

各学院须于 2025年 7月 1日 24时前，组织 2023及 2024年

毕业生及时登录系统，在“在职在岗确认”模块完成信息填报并

提交申请材料，确保通知到每位毕业生、不漏一人。 

1.正常在岗的学生：选择“在岗(继续享受资助)”选项； 

2.单位内部调动学生：因正常调动、提拔、工作需要等换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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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生选择“换岗(原单位内部调动，继续申请资助)”选项； 

3.更换就业单位学生：从原基层单位辞职并入职新单位的，

选择“换岗(到新单位就业，继续申请资助)”选项（注：参照首

次申请的流程填报信息，且前后两次就业时间必须连续不间断，

否则不符合申请条件）; 

4.离岗学生：选择“离岗”选项，作离岗处理。 

各学院应于 2025年 7月 4日 17时前，通过系统完成申请材

料初审工作。 

（三）2024年毕业生基层就业复核 

未通过院系、学校或中央任意一级审核的 2024 年毕业生，

均有资格申请复核。2024年毕业生于 2025年 7月 1日 24时前在

“基层就业复核”模块填报信息，根据审核不通过原因修改或补

充相关内容。 

各学院应于 2025年 7月 4日 17时前，通过系统完成申请材

料初审工作。 

中央审核通过后，复核通过的学生须于 2025 年 9 月 8 日 24

时前，在“在职在岗确认”模块完成信息填报。 

三、其他注意事项 

请学生在截止时间前完成系统填报，逾期系统自动关闭后将

无法受理申请材料。提交材料须确保真实、完整、规范，不符合

要求的材料可能影响审核结果。对于弄虚作假的毕业生，一经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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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，除收回国家补偿代偿资金外，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。 

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通过后，在学校党委学生工作

部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予以公布。资金分三次（按照 33%、

33%、34%的比例）拨付学校之后，按学校财务流程发放至系统中

登记的银行账户（仅限中国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），贷款代

偿学生应自行优先偿还助学贷款本金。 

联系人：何健，联系电话：023-65102387，咨询 QQ 群：

235758418。 

特此通知 

 

附件：1.中央高校基层就业资助管理系统学生端操作手册 

 

 

党委学工部 

2025年 6月 13日 

 


